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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維護社工人員勞動權益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一節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社會福利服務行業自87年7月1日即適用勞動基準法，又勞

動基準法業經總統於107年1月31日公布增訂第32條之1條

文；並修正第24條、第32條、第34條、第36條至第38條及

第86條條文。另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規定：「工資應全

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

，不在此限。」，合先敘明。為確保社工人員勞動權益與

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，請轉知所屬及所轄社福團體知悉，

不得有違反勞動法令相關規定、致損害渠等權益之情事，

並善盡地方業務主管機關監督及輔導之責，以避免及產生

勞資爭議。

二、有關勞動基準法第74條第5項規定：「主管機關或檢查機

構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，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身

分之資訊。」，爰此類情事得以機密文書處理為宜。

三、本部素來秉持維護社工人員勞動權益，持續監督輔導各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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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業務，賡續研議完善之社工薪資結構

補助規定及推估社工人力配置與需求，以期提供社工人員

合理的工作環境，確保弱勢民眾之服務品質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

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

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

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

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部保護服務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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